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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9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隆平高科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22 

 

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、

2024 年 5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子公司为子公

司提供担保额度 500,000.00 万元人民币（或等值外币）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或子公司资产抵押担保等，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准。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

为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召开之

日止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（http://www.cninf

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》。 

二、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

为满足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 LONGPING HIGH-TECH BIOTECNOLOGIA 

LTDA.（以下简称“隆平巴西”）的资金需求、降低境外融资成本，公司控股子

公司隆平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隆平发展”）就隆平巴西申请的

30,000.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签订《保证协议》。本次担保在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范围内。 

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

LONGPING HIGH-TECH BIOTECNOLOGIA LTDA.（隆平巴西） 

1.成立时间：2007 年 5 月 10 日 

2.注册资本：264,683.72 万元雷亚尔 

3.住所：Rodovia Anhanguera, Km 296, s/n, Distrito Industrial, .Cravinhos，Sã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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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ulo, Brazil，Postal Code 14140-000 

4.有权签字人：施亮、Aldenir、张敬波、张秀宽 

5.经营范围：（a）自行或通过第三方制造、生产、处理、改造、加工、商

业化、批发贸易、特许经营、储存、进口、出口、分销、运输、库存、分装、包

装和重新包装种子（经检验、认证和其他类别），以及种子分析、认证自己生产

的和/或第三方的种子（作为原料、中间产品或成品），包括基因改良和生物技

术；（b）鼓励、促进、协助和进行任何性质的研究，无论是否与其活动有关，

旨在修改、改进、发展现有产品、工艺和应用，以及发现、改进和发展新产品、

工艺和应用；（c）提供与其活动有关或无关的技术、商业、行政和科学性质的

服务；（d）通过其自身资源、股东或税收优惠的投资，参与任何业务领域的其

他公司的资本股；（e）自行或通过第三方将与其活动目的有关或无关的机器、

设备和工具商业化和出口；（f）以任何形式代表其他国家或外国公司；（g）包

括大豆在内的农产品批发商业化；以及（h）提供喷洒和农业虫害防治服务。 

6.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与仲裁事项）：无 

7.主要财务数据：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资产总额 1,118,295.76 万元，负债总额 581,605.37

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505,996.31 万元，净资产 536,690.39 万元。2023 年度，营

业收入 371,430.63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5,717.34 万元。 

8.股权结构：隆平巴西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隆平发展的下属公司，通过全资子

公司 Amazon Agri Biotech HK Limited 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9.隆平巴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1.被担保人：隆平巴西 

2.保证人：隆平发展 

3.债权人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支行 

4.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5.担保额度及范围： 

担保债权最高本金余额：30,000.00 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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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范围：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且无条件地：（a）向贷款人保证借款人

按时履行所有的担保债务；（b）向贷款人保证借款人在任何时间未支付任何融

资文件项下或与任何融资文件有关的任何到期款项，保证人应在被要求时立即支

付该笔款项，如同保证人是主债务人一样；及（c）向贷款人承诺，如果任何受

其保证的责任属于或成为不可强制执行、无效或不合法，或由于任何原因贷款人

在本协议项下主张的任何款项不能依据保证收回，则保证人（作为保证人的一项

独立和主要责任）将在被要求时立即向贷款人赔偿由于借款人未支付任何融资文

件项下或与任何融资文件有关的任何到期款项，或任何融资文件属于或成为不可

强制执行、无效或不合法而招致的任何费用、损失或责任。 

6. 担保期间：本协议的保证期间应于贷款协议项下的最终到期日后满三年

之日终止。如果最终到期日或相关到期日有任何延期，本协议的保证期间也应相

应延长，以确保上述三年期限。 

四、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担保全部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

进行的担保，无其他对外担保，也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247,580.67 万元，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4.16%，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，

其中：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3,000 万元，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

为 244,580.67 万元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《贷款协议》； 

2.《保证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六月四日 


